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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
处理公示制度》的通知

芜医保〔2019〕58 号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市医保中心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、医保医师及

参保人管理，构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诚信体系，严厉打击医疗保

障领域欺诈骗保行为，规范全市医疗保险违规行为处理的公示程

序，现结合我市医保实际，制定了《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

为处理公示制度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芜湖市医疗保障局

2019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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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
处理公示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、医

保医师及参保人管理，构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诚信体系，严厉打

击医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行为，规范全市医疗保险领域违法违规

行为的公示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安徽

省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于与本市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订《基本医

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医疗保险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》）

的定点医药机构（包括村卫生室，下同）；依法注册并与医疗保

障部门签订协议，在定点医疗机构内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

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师；我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。

第三条 基本医疗保险领域违规行为处理结果公示应当遵循

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、

医保医师和参保人违规行为公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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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(区、开发区)医疗保险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基本医疗保险领

域违规行为的认定、公布，并将信息及时上报至市局。

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其签订《协议》的基本医疗保险领

域违规行为相关信息的采集、审核、上报等工作。

第二章 公示内容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，各级医疗保险经办

机构应将其列入公示对象：

（一）定点医药机构

1. 违反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及医保服务协议，被解除定

点服务资格的。

2. 违反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及医保服务协议，被中止医

保服务协议的。

3. 违反医疗保险规定，经医疗保险部门要求整改而按期未

整改到位，或拒不履行医疗保障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。

4. 对医保基金造成重大损失，或在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其

他严重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医保医师

1. 因违反医保医师管理规定被终止其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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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因违反医保医师管理规定被中止其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。

3. 拒不配合医疗保障部门检查的。

4. 对医保基金造成重大损失，或在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其

他严重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参保人

1. 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，或者将本人的医

疗保障凭证出租(借）给他人、定点医药机构使用的。

2. 伪造户籍、学籍、建立虚假劳动人事关系或冒用他人资

料等方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。

3. 伪造、编造的医疗文书、票据等骗取基金的。

4. 对医保基金造成重大损失，或在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其

他严重违规行为。

第六条 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行为公示的信息应包括：定点单

位的名称、地址，主要违规事实、处理依据、处理结果等。

医保医师违规行为公示的信息应包括：姓名、单位、主要违

规事实、处理依据、处理结果等。

参保人违规行为公示的信息应包括：姓名、主要违规事实、

处理依据、处理结果等。

第三章 公示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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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实施公示管理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信息采集。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将需公示的定点医

药机构、医保医师和个人信息进行采集，记录违规单位（个人）

名称、法人或负责人、违规行为、处理结果等信息，并在处理之

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填写《芜湖市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行为公

示审批表》、《芜湖市医保医师违规行为公示审批表》、《芜湖

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违规行为公示审批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上

报同级医疗保障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审核批准。对拟公示的定点医药机构、医保医师和个

人，由同级医疗保障主管审核和批准。

（三）信息报送。县(区、开发区)医疗保障局在 3 个工作日

内将本级批准公示的定点医药机构、医保医师和个人相关信息书

面报送至市医疗保障局。

（四）信息公布。市医疗保障局及时将公示的定点医药机构、

医保医师及参保人违规相关信息发布在市局门户网站或政府信

息公开网相关栏目上，必要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。

第八条 定点医药机构、医保医师和参保人在公示期间，当

事人对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，不停止公示。

第九条 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，原处理决定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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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或者撤销的，批准公示的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或知

道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行政诉讼判决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对公

示进行变更或者撤销，并作出说明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芜湖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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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处理公示制度

当事人

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

（社会信用代码）

医保系统编码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
单位地址

违规情况相关

信息

违规行为简介

处理情况

承报部门意见

该单位违规行为符合《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处

理公示制度》第六条第 项之规定，建议进行公示。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见
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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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

审批意见 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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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芜湖市医保医师违规行为公示审批表

当事人

基本信息

姓名

单位及职务

身份证号码

联系方式

违规情况

相关信息

违规行为简介

处理情况

承报部门意

见

该医师违法违规行为符合《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

违规行为处理公示制度》第六条第 项之规定，

建议进行公示。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

见 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主要负责人

审批意见 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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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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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违规行为
公示审批表

当事人

基本信息

姓名

单位及职务

身份证号码

联系方式

违规情况

相关信息

违规行为简介

处罚情况

承报部门意

见

其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符合《芜湖市基本医疗保

险违规行为处理公示制度》第六条第 项之规

定，建议进行公示。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

见 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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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意见 （签字） 年 月 日

备注


